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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

公 告
2025 年 第 138 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

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申报

管理规定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海关规章的规定，为进一步

优化出口货物申报前检验检疫监管（不含行政许可事项），规范出

口货物申报前检验检疫申请（以下简称检验检疫申请），现将有关

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出口货物申报前检验检疫申请人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依

法在产地/组货地海关办理检验检疫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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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指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海关规章规定的发货人、货主、

生产企业或者其代理人等。

二、申请人办理检验检疫申请，应按有关规定提交合同、发

票、授权委托协议及其他与检验检疫相关的纸质或电子单证，按

照规定可以免于提交的除外。

国家实施许可制度管理的货物，应提供有关证明文件。

出口货物须经生产者或经营者检验合格并加附检验合格证或

检测报告；申请重量鉴定的，应加附重量明细单或磅码单。

涉及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检验的，仍按现行有关规定

执行。

海关需要验核或补充单证材料的，申请人应当及时提交。

三、申请人需要撤销或更改检验检疫申请的，应提供相关情

况说明或证明材料，经审核符合要求的，方可办理撤销或更改手

续。申请后30日内未配合检验检疫事宜的，作自动撤销申请处理。

电子底账数据已被出口报关单核注的，不允许撤销。涉及证单更

改或撤销的，申请人应交还原证单。

四、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申请人应重新办理检验检疫申请：

（一）超过检验检疫有效期限的。

（二）变更输入国家或地区，并涉及检验检疫要求调整的。

（三）改换包装或重新拼装的。

五、出口货物一般于报关或装运 7 日前申请检验检疫，对于

个别检验检疫周期较长的货物，应留有必要的检验检疫时间。法

律、行政法规、海关总署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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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违反本公告相关规定的，海关依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

和规章规定予以处罚。

本公告自 2025 年 7 月 7 日起实施。

特此公告。

海关总署

2025 年 6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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